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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“十四五”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，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究”重点专项。根据

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。

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：聚焦国家生物安全重大现实需求，

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领域科技支撑能力，准确甄别生物安全危

险因子“危害源”，即时切断生物危害事件“传播流”，高效防护

生物危害“袭击靶”，系统完善重要战略地域生物资源“战略库”，

着力培育新兴两用生物技术“慑止力”，筑牢国家生物安全科技

防线。

2021年度指南部署坚持全链条部署、一体化实施原则/要求，

围绕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与动植物疫情防控、防范生物恐怖袭击

与防御生物武器威胁、外来生物入侵管控、人类遗传资源和特殊

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、生物技术谬用防范、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

等 5个任务，按照基础前沿技术、共性关键技术、示范应用，拟

启动 7个方向，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.75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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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（如 1.1）的研究方向申报。每个项

目拟支持数为 1~2项，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。申报项目的研究内

容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。基

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

6家，共性关键技术类和示范应用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

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。项目设 1 名负责人，每个课题

设 1名负责人。

指南中“拟支持数为 1~2项”是指：在同一研究方向下，当

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、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

况时，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。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

的方式。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，根据

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。

本专项研究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、保藏、利用、对外提供

等，须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

执行。涉及人体研究需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。

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、法

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，使用合格实验动物，在合格设施内进

行动物实验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，实验结果真实、有效，并通过

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。

本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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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基础研究

1.1 重大外来入侵物种适应性演化与进化机制研究

研究内容：重大外来入侵物种种群定殖和扩张过程中对寄主

和异质环境的遗传适应性特征及快速进化/演化机制；特定功能基

因表达及其表型可塑性调控机理；入侵物种与共生微生物互作与

入侵适应机制，入侵物种与本地生态位近缘种或等值种的“协同

与竞争”入侵效应；复杂多物种互作网络的适应性进化入侵机制。

考核指标：明确影响入侵物种种群定殖、增长与暴发的关键

生态适应性进化的基因可塑性机制、表观遗传学机制和多物种协

同入侵机制；阐明入侵物种传入、演化过程以及致害力变异特征；

解析 3~5种入侵物种的种群暴发机制，创新入侵物种的分子靶向

干预技术和生态调控技术。

1.2 物种群体易感性和生境脆弱性防护研究

研究内容：研究物种易感性的遗传基础和作用机制，鉴定差

异性标识物；开展生境脆弱性研究，探讨有害生物对生态环境、

物种种群等的损伤机制，建立相应的损伤研究模型及监测方法，

研发针对物种易感性与生境脆弱性的防护技术与产品。

考核指标：针对至少 5种有害生物明确其物种易感性的遗传

物质基础；鉴定获得 5个以上差异性生物标识物；明确 3种重要

有害生物对生境和种群的损伤机制；建立 3~5个可用于监测和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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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评价的适用性模型，研发相应防护技术与产品 3~5种,并形成相

关标准。

2. 共性关键技术及重大产品研发

2.1 人畜共患烈性传染病临床救治技术与防护规范研究

研究内容：研究建立基于临床特征的人畜共患烈性传染病临

床救治技术体系，明确其临床特点、疾病进展和转归的规律，发

现重症和危重症病例的病情预警预测因素；建立临床救治生物安

全防护标准和相关设施建设的技术规范；研发面向烈性传染病临

床救治的智慧重症医学信息系统。

考核指标：研发 3~5种人畜共患烈性传染病临床救治新技术，

提高疾病转归；明确重症和危重症病情预警预测因素；围绕烈性

传染病的医学控制全链条，建立临床救治生物安全防护标准和设

施建设技术规范 3~5项；设计实现人畜共患烈性传染病临床救治

的智慧重症医学信息系统，并在 5个以上医院开展临床验证

2.2 理化防护装备

研究内容：以新材料、新原理和新技术为基础，构建可单独

或同时对各种类型的生物危害因素进行有效的个人和现场集体防

护的物理空间屏障技术装备；研发高效、移动式、自动化，且适

应低温等特定环境的洗消技术和洗消装备，实现模块化、智能化。

考核指标：研发防生材质、纳米衍生等理化防护装备适用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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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材料、新技术 2~3种；研发用于个人的物理防护装备 2~3种；

研发符合特定需求的新洗消技术 2~3套、新洗消设备 2~3种；形

成相关技术规范和装备标准。

2.3 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前瞻性风险预警和实时控制关键技术

研究

研究内容：针对新发/突发和潜在的重大农林外来入侵物种，

开展基于多组学、生物传感、模型验算、智能分析等的前瞻性风

险预警和实时监控关键技术研究，提升外来入侵物种的早期预警、

阻止入侵、狙击扩散的早期主动防控应对能力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完善重大外来入侵生物跨境/区域/生境传入

和扩散风险预判和即时预警的动态可视化智能分析技术平台和用

户终端网络，完成 200种以上重要外来农林入侵物种的入侵扩散

风险与适生区域的定量评估；研发重大入侵物种风险预判、实时

监测、甄别溯源、应急灭除、狙击拦截等技术产品；建立 10 种

以上重要农林入侵物种“关口外移、风险预警、源头监控、技术

共享”的联防联控技术模式。

2.4 重要公共场所生物恐怖防控技术研究

研究内容：研究地铁、火车站、机场、体育场馆、剧院等大

型公共场所生物恐怖威胁因子特性、发生、作用和播散机制，开

发重要公共场所生物恐怖袭击现场防控新技术；研发大型公共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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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重大生物恐怖威胁事件风险评估方法、模型，创建快速风险评

估和决策支持系统，建立重大突发生物恐怖威胁事件联防联控响

应机制，集成大型公共场所生物恐怖风险评估、预测预警、应急

决策和防控技术体系；研制面向重要公共场所生物恐怖防控的卫

生应急指挥与决策管理体系，形成系统应对生物恐怖事件的处置

能力。

考核指标：研究 3~5类大型公共场所生物恐怖威胁因子特性；

研发 3~5种生物恐怖威胁因子防控新技术与新设备；建立 1套大

型公共场所生物恐怖风险评价与决策支持体系，形成大型公共场

所生物恐怖威胁应急预案和防控技术体系；实现面向重要公共场

所生物恐怖防控的卫生应急指挥与决策管理系统，并在 3~5类大

型公共场所开展验证。

3. 典型应用示范

3.1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示范基地建设

研究内容：开发动植物引种自动评估、智慧型隔离检疫、多

目标健康筛查、系统性风险监测系统及无害化处置技术，用于全

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；建设动植物种质资源活体

暂存库、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数据库、全球检验检疫信息资源库；

构建覆盖境内外的集数据存储、信息查询及繁育保藏为一体的资

源保存与共享平台；在中转基地完成高风险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引



— 74 —

种落地，建立技术示范基地。

考核指标：开发支撑技术软件系统 1套；建设容纳 200种以

上动植物种质资源活体暂存库 1个、包含 200种以上动植物种质

资源基因数据库 1 个、具有 5000 条以上全球检验检疫信息资源

库 1个；开发中转基地动植物种质资源生物安全大数据综合分析

技术平台 1个；建设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示范基地 2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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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

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内

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，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

澳、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

职受聘人员须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

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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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交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科

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

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，课题负责人可参

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

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

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、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区的公务人员（包

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

企业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

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项目执行期一般不超过 3 年。基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

超过 4 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 家，共性关键技术类和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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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应用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

10 家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李萍萍，电话：010-882251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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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/职务

1 张亚平 中国科学院 院 士

2 武桂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 研究员

3 袁志明 中科院武汉分院 研究员

4 乔格侠 中科院动物所 研究员

5 孙岩松 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研究员

6 万方浩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

7 步志高 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

8 邱月明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研究员

9 林祥梅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

10 李振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 研究员

11 关武祥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研究员

12 王 晖 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 研究员

13 刘 燕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

14 刘 伟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兽医师

15 李炳志 天津大学 教 授

16 李 涛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

17 季新成 海关总署国家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 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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